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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ngsoft Corporation Limited
金 山 軟 件 有 限 公 司
（於開曼群島持續經營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3888）

自願公告
金山雲建議

發行D +系列優先股

本公告乃由金山軟件有限公司（「本公司」）自願作出。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七年九月十二日、二零一七年十月十一日、二零一七年十二
月二十八日及二零一八年一月二十九日有關（其中包括）Kingsoft Cloud Holdings Limited
（「金山雲」，於本公告日期為本公司附屬公司）發行每股票面價值0.001美元之D系列優先
可轉換股份之公告及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二日有關（其中包括）金山雲建議
發行每股票面價值0.001美元之D+系列優先可轉換股份之公告（「該等公告」）。除另有界
定者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等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董事會謹此宣佈，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十六日，金山雲集團與某個金山雲股東、高級管
理人員及Design Time Limited（「建銀國際投資者」）訂立購股協議（「購股協議」），據此（其
中包括）金山雲（作為發行人）同意發行22,035,999股每股票面價值0.001美元之D+系列優先
可轉換股份（「D+系列優先股」），而建銀國際投資者（作為認購人）同意認購22,035,999股
D+系列優先股，代價為20百萬美元（相當於約155.942百萬港元）。建議發行及認購須待
金山雲集團、某個金山雲股東、高級管理人員及中國互聯網投資基金投資者訂立之日期
為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二日之購股協議項下擬進行交易完成後，方可作實。

假設(i)金山雲的所有優先股按1：1之轉換比例悉數轉換為金山雲普通股；及(ii)購股權計
劃項下的所有股份及僱員持股計劃（包括信託契據）項下保留以供發行的所有股份獲發
行，於完成購股協議項下擬進行交易後，金山雲將由建銀國際投資者擁有約0.7491%，
而本公司於金山雲的股權將由48.1982%減少至47.8371%。金山雲將仍為本公司附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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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進一步宣佈，於購股協議完成時或之前，金山雲當時的所有股東將訂立經重列股
東協議（「經重列股東協議」），據此，D+系列優先股持有人有權於以下情況下要求金山
雲購買彼等持有的D+系列優先股：(i)D系列合資格公開發售未於特定期限內完成；(ii)金
山雲的任何B系列優先股持有人已根據經重列股東協議要求金山雲購買其持有的B系列
優先股；(iii)金山雲的任何C系列優先股持有人已根據經重列股東協議要求金山雲購買其
持有的C系列優先股；或(iv)金山雲的任何D系列優先股持有人已根據經重列股東協議要
求金山雲購買其持有的D系列優先股。

金山雲於任何D+系列優先股持有人行使退出權時購買D+系列優先股的購買價（「贖回價」）
將採用以下公式計算：贖回價應為D+系列優先股的持有人支付的適用購買價及自D+系
列優先股實際發行日至D+系列優先股的持有人選擇行使其退出權之日按經重列股東協
議規定的固定年複合利率計算之回報，加該持有人所持有根據經重列股東協議要求將
予購買之各D+系列優先股的所有已宣派但未派付的股息。

金山雲集團主要從事雲技術的研發並提供相關服務。建銀國際投資者為於英屬處女群
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主要從事投資。就董事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深知、盡悉及確
信，建銀國際投資者及其最終實益擁有人均為獨立於本公司及其關連人士的第三方。

根據上市規則第14章，建銀國際投資者認購D+系列優先股構成一項視作出售。由於有關
該視作出售之最高適用百分比率低於5%，故視作出售獲豁免遵守上市規則第14章項下
之申報、公告及股東批准規定。

根據經重列股東協議，建銀國際投資者在若干情況下享有退出權。由於有關向建銀國際
投資者授出退出權之最高適用百分比率低於5%，故該項交易獲豁免遵守上市規則第14
章項下之申報、公告及股東批准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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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本公告而言，除文義另有所指外，美元按1.00美元兌7.7971港元之概約匯率換算為港
元。有關匯率僅供說明之用，並不表示任何港元或美元金額已按、原可按或可按有關匯
率或任何其他匯率換算，甚至根本不予換算。

承董事會命
金山軟件有限公司

主席
雷軍

香港，二零一九年十二月十六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鄒濤先生和吳育強先生；非執行董事為雷軍先生、求伯君先生和劉熾平先生；獨立非
執行董事為王舜德先生、鄧元鋆先生和武文潔女士。


